
1 名称：麻属西河堂林氏宗祠会员子女奖励金
2 宗旨：鼓励会员子女勤勉向学，并考获优越成绩。
3 申请资格：凡加入本堂一年后的永久会员，其子女不论在任何语文学校肄业。品行列乙等以上,

具有下列任何一种学业成绩者，均可享受本简章所赋予之权利，也包括外国或国际学校就读者。
4 录取标准 ：
4.1 小学：
4.1.1 小学一至三年级: 全年总平均分数在85%或以上者；或五科主科（国，英，华，数学，科学）每科

平均至少达到第五级（band 5) 者。
4.1.2 小学四年级至五年级学业成绩全年总平均在80% 或以上者，语文科（华，国，英），数理科必须

及格为合格或五科主科（国，英，华，数学，科学）每科平均至少达到第五级（band 5) 
4.1.3 若学校成绩无列出全年总平均者，则以语文科，数学，道德教育，科学和地方研究，计算各科A等数

量，其评分项目总达80%以上者为合格。
4.1.4 小学六年级评审，以UPSR考获最少4个A（国小3个A）其他科目至少获C 等成绩为合格。
4.2 中学:

年   级  成   绩
初中一，初中二 全年总平均72分或以上 预备班，中一，中二 全年总平均72分或以上; 或是

全年七科（国，英，华，数学，
科学，地理及历史）至少五科达
到第五级Band 5或以上。

初中三（初中统考） 至少6科及格，其中至少4科A 中三评审考试（PT3） 至少7科及格，其中至少4科A
高中一，高中二 全年总平均70分或以上 中四  Tingkatan 4 全年总平均70分或以上

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考获SPM文凭，至少6科B+ 或以上
（SPM） 成绩，国文至少及格。

高中三（高中统考） 高中统考6科计算分数不超过 中六（第一年） 至少3科考获A，B+，B / B+，B+，
22点, 华文必须及格。 Tingkatan 6 Bawah B+ 或以上成绩，普通试卷及格。

高级教育凭考试 至少3科考获A，B+，B / B+，B+， 
(STPM) B+或以上成绩，普通试卷及格。
A 水 准（第一年） 至少3科考获A，B，C/B，B，B 
及 GCE ‘A' 或以上成绩，普通试卷及格。
预科班（MATRIKULASI）

5 申请者只限在本国 / 国外学校肆业之2021年学业成绩，附上学年成绩单及考试成绩之影印本，
并由校长签名盖印证实，方为有效。

6 申请日期：由每年阳历3月1日至5月31日止，逾期申请者，恕不受理。
7 申请者之成绩或考试成绩及操行，以去年之详情为准，申请者只可申请其中一项奖金。
8 凡申请者符合本奖励金规则，且在政府考试（STPM，SPM，PT3，UPSR）及独中统考中选考华文并考

获佳绩者，将获得额外奖励。（STPM华文至少C，SPM 至少优等（C6），PT3必须A等，UPSR华文理解
及作文必须A等，初中统考必须A等及高中统考则必须优等）

9 申请者之成绩单上若无姓名，年级或年份者，怒不接受。
10 申请者需填妥申请表格后，附呈经校长或本堂主席或奖励金小组委员会证实之成绩报告。
11 优越奖:（一） UPSR 全科A 等。

  （二） PT3/初中统考 全科A 等。
  （三） SPM/高中统考 三科A+及其他全科A 等。
  （四） STPM 全科A 等。

12 所有申请表格，经本奖励金小组委员会审核后之决定为最后决定，再呈交本宗祠理事会通过。
13 如遇任何具争论性之特殊情况，以奖励金小组之决定为准。
14 本简章若有未尽善处，得由本会教育小组修改之。
15 成功获奖励金者，须穿着整齐校服出席领奖。如本身不克出席，可委代表代领；

如两者均缺席，其奖励金将保留一个月，逾期者则当作自动放弃该奖励金论，本会亦不另行补发。
16 成功获奖的学生名单除了会在报章公布以外，各位申请者可在本堂面子书查询获奖名单和颁发日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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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独    中 国    中

www.facebook.com/persatuanlim.muar 
http://limmuar.gbs2u.com

截止日期
4月20日


